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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近期勞動部基本工資分區化構想在遭

到社會各界質疑後，改提生活工資概念，提升勞動實質薪資

助益恐仍有疑義。爰此，為真正協助勞工達到提升實質薪資

的效果，勞動部實應先釐清薪資及基本工資的異同，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分區制設計」雖是立意良善的政策，某些南部首長及學者專家，卻認為「工資分區制」

將阻卻人才向南部流動，並引發「勞動歧視」的質疑。 

二、在現實上，「薪資」幾乎是市場經濟的，但「最低工資」或「基本工資」則是政策的。 

（二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近期越南排華暴動傳出哄抬票價情事

，實在罔顧人命。爰此，為防止有心人士藉機發不義之財，

確保人身安全應為第一考量，政府外交部及相關單位應積極

搶救，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期越南排華暴動持續惡化，致使不少台商生命倍受威脅，外交部及相關單位至今並無積

極動作。 

二、除無積極動作之外，竟傳出無視人命、哄抬航空票價情事，外交部及相關單位應儘速查辦

。 

（二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近期健保藥價調降造成中盤藥商基於

成本考量不願進藥，以致國內 300 多萬慢性患者權益受損。

爰此，為確保病患權益並維持用藥品質，健保署應儘速提出

因應作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由於五月一日起，健保調降了 2,000 多項藥品價格，七月竟還要再次調降近 9,000 項藥品價

格，藥商基於成本考量不願高價進貨，以致大缺藥。 

二、國內慢性病患面樣的缺藥問題，使得藥局只能四處調藥，一旦調不到，病患就只能再回原

處方醫院領藥，嚴重影響病患用藥權益。 

（二十六）本院鄭委員汝芬，針對越南暴動事件，造成當地台商及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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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安全威脅，要求政府除需向越南政府表示抗議、並給予

當地台商及台僑財產及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外，更應即刻派

出專機，協助當地台商及旅居國人返台安置，盡力保護國人

生命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 1988 年至 2012 年 12 月底，台商在越南的投資案累計件數達 2,249 件，投資金額逾 273

億美元，居外國人在越投資之第二位，僅次於日本。2012 年越南核准外商投資案共 1,101

件，金額為 78.58 億美元；其中台商投資計 53 件，居外資第 5 位，投資金額為 1.96 億美元

，居外資第 7 位。 

二、根據越南計畫投資部資料，台商在越南投資之家數以成衣紡織業、鞋業、食品加工業、農

林水產業、橡膠塑膠製品業、木製家具業、機械業為最多。越南南部地區為台商投資之重

鎮，至 2011 年 12 月底止，以平陽省、同奈省及胡志明市等為主要投資地點，且台商在製

鞋業、紡織業、自行車業、機車業、木製家具業等勞力密集產業上已形成上下游的生產體

系。最大投資案為台塑集團在河靜省之煉鋼廠，第一期投資金額為 78 億美元，第二期預計

將高達 170 億美元。 

三、此外，台商在越南投資較大型的製造業及營建業投資案大部分集中於胡志明市及同奈省，

中小型投資大都集中在平陽省。台商近年來亦積極前往北越地區投資，尤以資訊電子產業

最為明顯。 

四、本席針對越南暴動事件，造成當地台商及台僑遭受安全威脅，要求政府除需向越南政府表

示抗議、並給予當地台商及台僑財產及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外，更應即刻派出專機，協助

當地台商及旅居國人返台安置，盡力保護國人生命安全。 

（二十七）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我國近年來願意就醫的精神疾患者

日漸增多；惟就醫類型多半是憂鬱症或躁鬱症患者，若僅檢

視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原稱精神分裂症）之人數，其

就醫率尚有加強空間。研究顯示民眾對於精神疾病名稱的錯

誤認知，是造成精神疾患回診率低、及中斷治療比例高的主

因；日本在更名後病患的就醫率與家屬支持度顯著提升，讓

更多病患能敞開心胸接受治療。國內長期對於該症之「汙名

化」，使精神康復者難以回歸正常生活，除了不利其康復，

更進而衍生社會問題，政府應設法解決之！爰為保障我國廣

大飽受思覺失調症所苦之族群權益，能不受他人歧視，並增

加其參與治療意願，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